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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

持有的戴森优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森优能”）20.00%的股权

转让给董建梅。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对价定为 2,4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

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戴森优能的股权，并且不再享有和承担与其相关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 

本次转让标的资产戴森优能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的 20%为 172.97万元，

资产净额的 20%为 145.09 万元。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

兴华审字（2018）030066 号《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总资产

为 319,490,330.98 元，期末净资产为 234,697,317.54 元，本次交易未达到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或资产净额的 50%，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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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资产需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 

2018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审批决定

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足 20%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

重大融资、对外投资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0）。 

上述出售资产事项已经董事长杜长河审批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售交易除需办理相应工商登记外，无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董建梅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戴森优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1 号 4 号楼第 23 层 2310 室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戴森优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董建梅，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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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以经青岛大明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评估的戴森优能截

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最终商定本次

交易价格为 2,400.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所持戴森优能 20.00%的股权转让给董建梅，本次股权转让对价定为 2,400.00

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签订协议后去工商局办理

交付和过户手续，具体过户时间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时间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公司集

中资源优势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更好的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强化核心竞争力，为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都会带来正面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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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审批文件 

（二）《股权转让协议》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0 日  


